
 

 

網底表示與去年建議書相同之議題 

6-1 

六、酒精飲料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1.減少酒品危害

的策略 

在減少酒精危害上，臺灣應維持

現行的法令規範，因其涉及酒品

的稅負、法規與行政管理等層

面。鑒於臺灣的酒精消費量穩定

保持在偏低的水平，現行法令規

範顯已充足。臺灣應持續與所有

利害相關者合作，就提升大眾對

於酒精不當使用之影響的認知， 

提倡與支持理性負責的飲酒態

度，尋求並實行立法途徑以外的

解決方案。 

衛生署 

1.辦理情形 

目前各部會針對酒品危害之防制措施，現行法令已對於廣告、限制購買方式

及飲酒年齡等多種策略加以管制。相關內容已散見於國內相關法令，例如：

財政部之「菸酒稅法」、「菸酒管理法」及內政部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與交通部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法務部之「刑法」，均有

所規範。亦即酒害防制工作，目前係由各部會共同推動，始能竟其功。 

2.未來處理方向 

由於酒品相關問題的多樣性以及減少酒害問題的必要措施，有賴於整合政府

及民間資源積極辦理酒害防制教育宣導等工作，如業者可配合政府政策防止

酒品的濫用，共同為維護全民健康而努力，未來將有助於酒害防制效率之執

行。 

3.涉及法規 

「菸酒稅法」、「菸酒管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及「刑法」 

4.辦理進度 

已完成。 

2.產製批號之規

定 

1.財政部國庫署應修訂「菸酒管理

法」第 33條，加入要求標示「原

始產製批號」或「製造業者之產

製批號」的規定，而非僅是「產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1)依據「菸酒管理法修正草案」第 32 條之規定，無論進口酒品或本國產製

酒品均應標示產製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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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製批號」，以符合國際標準與

WTO的「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第 2.4條規定。 

(2)我國前已於 2005年 7月 20日公告：酒品應標示產製批號。其後再依酒類

相關公會、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外國在臺經貿辦事處及進口業代表等之

意見，於 2006年 6月 12日公告：進口之酒品無產製批號者，進口業者得

於酒品販售前，就其進口之酒品自行編碼進行控管。 

(3)進口商僅在其酒品無產製批號情況下，始得就其進口酒品自行編碼控管。

惟進口商之自行編碼應可與每批之進口報單或進口酒類查驗申請書勾

稽、查對，以利日後追溯、回收工作之進行。此係鑒於部分酒品原產國並

未強制標示產製批號，故容許業者自行編碼控管，以避免造成貿易障礙。 

(4)爰建議歐洲商務協會應由國際組織，例如 WTO推動，促使各會員國採取

相同法律規範，始不致產生國際間差別待遇及貿易障礙。 

2.未來處理方向 

仍維持目前立場，暫不予修正。 

3.涉及法規 

「菸酒管理法」等相關法規 

4.辦理進度 

現階段不宜辦理。 

2.歐洲酒品在輸入臺灣時，瓶身上

均標有製造業者之產製批號。此

一合理措施可有效增進產品追

蹤管理，提供消費者妥善保護，

並維護酒品產品與市場安全。 

3.財政部國庫署應說明，在實際運

作上，若業者需追蹤或回收之產

品，可能為第三方輸入之塗銷原

始製造商產製批號之產品時，業

界應如何進行相關之追蹤或回

收，以配合並遵循主管機關之規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1)產製批號遭刮除之情事，多發生於平行輸入貨品，且因可能已流通數國始

輸入我國，極有可能係國外廠商所為，以避免代理權爭議。基於我國並未

禁止貨物平行輸入，爰建議歐洲商務協會促請歐洲酒品廠商約束其代理商

及銷售商，設法防止上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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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範。 (2)我國自 2006 年 7 月起已全面實施進口酒類查驗制度，所有進口酒品均須

登錄於「進口酒類查驗系統」並報請國庫署查驗。遇有問題酒品事件發生

時，對於尚未進口者可及時阻止其進口，對於已進口者亦可即時透過系統

查得該酒品之進口業者，據以追查其庫存及銷售紀錄，就涉及之產製批號

或可疑酒品要求進行回收，並公告週知消費者。 

2.未來處理方向 

仍維持目前立場，暫不予修正。 

3.涉及法規 

「菸酒管理法」等相關法規 

4.辦理進度 

持續辦理。 

3.威士忌合法標

示之管理 

財政部國庫署可採行若干作為如

下：  

1.准許於行政檢舉程序中採認業

經妥適認證之外國檢驗機構所

出具之報告做為證據。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目前我國受理檢舉案件後，必須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有關調查證據

之規定，亦即不論檢舉人之國籍或身分，政府均須於市面上或至被檢舉人工

廠再次抽樣檢驗涉案酒品，倘確有違法情事，始得據以處罰；爰該等檢舉人

提供之國內或國外實驗室出具之檢驗報告，自無法直接引用為裁罰之證據。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仍遵循上述原則辦理。 

3.涉及法規 

「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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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4.辦理進度 

現階段不宜辦理。 

2.於臺灣本地發展相當之化驗專

業能力。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為利酒品之衛生檢驗工作需要，財政部已公告認可之酒衛生檢驗實驗室，為

財政部指定之檢驗機(關)構，及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依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之檢驗方法辦理檢驗認可之實驗室在案。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仍遵循上述原則辦理。 

3.涉及法規 

「菸酒管理法」等相關規定 

4.辦理進度 

已完成。 

3.要求任何進口至臺灣之威士忌

產品均應隨附原廠開具之有效

證明，以資證明其酒品符合臺灣

之威士忌定義。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依「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3條之規定，威士忌指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

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 2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 40%之蒸餾酒，酒品

如欲進口至國內，自須符合其定義。目前雖並無強制規定進口時須隨附原廠

開具有效證明，惟「菸酒管理法」修正草案第 37 條已增訂主管機關於抽查

時如有必要，得要求業者提供酒品來源證明文件之規定，該修正草案已送立

法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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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仍遵循上述原則辦理。 

3.涉及法規 

「菸酒管理法」等相關法規 

4.辦理進度 

持續辦理(已送立法院審查中) 。 

4.對於有意從事威士忌之蒸餾、調

和或裝瓶之業者實施必要之管

理，俾確保其遵循法定之威士忌

定義。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財政部將持續請地方政府對我國產製威士忌之業者加強管理，以維護酒品產

銷秩序。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仍依上述管理原則辦理。 

3.涉及法規 

「菸酒管理法」、「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酒產製工廠設廠標準」等相關法

規 

4.辦理進度 

持續辦理。 

4.米酒歸類問題 建請政府切勿藉由對傳統米酒重

新予以分類，對於蒸餾酒類產品

課徵新的稅捐、附加費或其他租

稅，以致構成進一步的歧視。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1)我國米酒主要係做為料理用酒，其製程中雖包括蒸餾程序，然其物理特

性、最終用途、銷售管道、消費者偏好、行銷定價策略等，皆與直接供飲

用之蒸餾烈酒存有明顯區隔，兩者非屬同類產品，在市場上亦不存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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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競爭或替代關係。 

(2)為確實反映我國米酒實際產品特性及民眾烹調用酒之消費習慣，並阻卻私

釀米酒流通，2010年 9月 16日修正施行「菸酒稅法」第 2條，將料理酒

之定義增列料理米酒，使專供烹調用之米酒得依料理酒類按每公升課徵新

臺幣 9元菸酒稅，且不論國產或進口料理米酒均一體適用相同稅率，符合

國民待遇原則。 

2.涉及法規 

「菸酒稅法」第 2條 

3.辦理進度 

已完成。 

5.香檳酒關稅均

等化 

促請政府立即將香檳酒與氣泡酒

類的進口關稅稅率自 20%調降至

10%，俾與無氣泡葡萄酒的稅率齊

一。 

財政部 

1.辦理情形 

香檳酒與氣泡酒關稅稅率之訂定攸關產業之發展，爰我方目前暫無調降該項

產品之規劃，惟若雙方未來能展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我方願意就該等產品

降稅之可行性納入研議。 

2.涉及法規 

「海關進口稅則」 

3.辦理進度 

現階段不宜辦理。 

 


